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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生育保险待遇计划内生育证明告知承诺书 
一、基本信息 

姓    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户籍地址：□上海市         区                                           

□               省（市、自治区）                             

居住地址：□上海市         区                                           

配偶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户籍地址：□上海市         区                                           

□               省（市、自治区）                             

婚姻缔结地：□上海市    □      省（市、自治区）  □境外 

二、行政机关告知 
医保经办机构现向申请人告知以下内

容： 
(一)证明事项名称 
申领生育保险待遇计划内生育证明 
(二)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生育保险待遇申领 
(三)设定证明的依据 
1、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

二条、第四十一条； 

2、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第十三条。 
(四)证明的内容 

申请人已符合法定条件。 
(五)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

用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者无法
承诺的，应当提交证明。 

(六)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

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医保经办机构提交
签章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或者电子签章的
电子文书。 

(七)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以及符合告知的条件、

标准、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
任后，医保经办机构可以不再向申请人索要

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医保经办机构在审核中发现申请人书

面承诺内容存在疑议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
充提供相关材料，也可以请卫生健康等行政
部门协助核实。申请人补充提交材料或经相
关部门核实情况的，核实所需时间不计算在
事项办理期限内。 

(八)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

本市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对故意隐瞒真实情

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
出处理。 

(九)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内容摘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二十五条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

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

划生育的义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五十一条第一款 妇女有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十七条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
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
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第十八条第一款 国家提倡一对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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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两个子女。 
4、《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八条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
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
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5、《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第二十三条 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

女。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可以要求安

排再生育子女： 
(一)一方婚前未生育过子女，一方婚前

已生育过一个子女，且双方婚后共同生育一
个子女的； 

(二)双方婚前合计生育两个及以上子
女，且没有共同生育子女的； 

(三)双方婚前均未生育过子女，婚后共
同生育了两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经区、县
或者市病残儿医学鉴定机构鉴定为非遗传
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除前款规定的条件外，因特殊情况可以

再生育的条件，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子

女的公民，除征收社会抚养费外，给予以下
处理： 

(一)分娩的住院费和医药费自理，不享
受生育保险待遇和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 

6、《上海市城镇生育保险办法》 
第十三条（津贴、补贴申领条件） 
申领生育生活津贴、生育医疗费补贴的

妇女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本市城镇户籍； 
(二)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 
(三)属于计划内生育； 
(四)在按规定设置产科、妇科的医疗机

构生产或者流产（包括自然流产和人工流
产）。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下列从业的生育妇
女，参照本办法执行：(二)在本市城镇就业
并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的非本市城镇户
籍生育妇女。 

7、《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第二款 参保人员或者其他个

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
取基本医疗保险等待遇的，由市、区医保局
责令退回已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相

关费用，处骗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相
关费用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三、申请人承诺 

本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医保经办机构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本人与配偶于     年   月   日结婚，并于     年   月   日□生育□流产，

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 

□一对夫妻生育一个或两个子女；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 

□其他符合计划生育条件的（勾选本项的申请人，请携带相应材料前往经办机构柜

面提交申请）。 

(三)本人符合申领生育保险待遇的条件，提交或上传的所有影像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有效。 

(四)本人愿意承担不实承诺及提供虚假材料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五)上述承诺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